潞城区学生资助办事指南

实施主体：潞城区教育局

实施主体编码：11140481406400418F
政策更新公开发布渠道：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政府网

办理科室名称：潞城区教育局学生资助组
办理科室地址：潞城区教育局

办理科室电话：0355-6941148
工作时间：暑期7月15日到9月底集中办理，具体办公时间：上午8:00-12:00   下午3:00-6:00

交通指引：潞城区政务大厅一楼（世纪广场西）
正文：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流程及申贷材料

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各自的身份证原件、户口簿原件；

录取通知书（或学生证）原件或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；
提前通过学生在线系统或国家助学贷款APP完成注册并完善个人信息，提交申请后导出《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》。
首次贷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需携带相关证件亲自到现场办理；续贷可通过学生在线系统或国家助学贷款APP填写“续贷声明”后，进行线上办理。
